
账户类业务申请书（个人版）
提示：如遇选择项，请在□内打“√”。本表涂改作废，带*项为必填项。

*业务类型 □新开账户 □账户登记 □增加交易账号 □资料变更 □注销基金账号 □注销交易账号 □其他

*

客

户

基

本

信

息

基金账号： （新开户免填） 交易账号： （新开户免填）

*姓名： *性别： *国籍：

*出生日期： *年龄：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有效期至： □长期

*学历：□研究生及以上 □大学本科 □大学专科 □ 中专或技校 □技工学校 □高中 □初中 □小学 □文盲或半文盲

*职业（详见本申请所附《业务办理须知》中的职业分类表）：职业分类编号： 职业：

*年收入（S,万元）：□1<=S<10 □10<=S<20 □20<=S<50 □S>=50

工作单位： 职务： 传真：

*手机号码： *固定电话：

*电子邮箱： *邮编：

*住所地/经常居住地： 省 市 区 （住所地与经常居住地不一致的，请登记经常居住地）

*对账单接收方式（未勾选按默认处理）： □电子邮箱 □不寄送（默认）

*诚信

记录

是否有以下来源的不良诚信记录？ □否；□是，属于（请选择）：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 □最高人民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工商行政管理机构 □税务管理机构 □监管机构、自律组

织 □投资者在证券经营机构从事投资活动时产生的违约等失信行为记录 □恶意维权等不当行为信息 □其他组织

*银行

账户信

息

*银行户名（姓名）：

*银行账号：

*开户行名称： 银行 分行 支行

注：此银行账户将作为认/申购、赎回、现金分红等业务的指定账户（持卡人姓名必须与账户申请人姓名一致）

*是否符合下述《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第三条所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否 □是（选“是”，请进

一步勾选）

1）□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人民币 □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 300 万元人民币 □近 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人民币

2）□具有 2年以上证券、基金、期货、黄金、外汇等投资经历

*实际

控制人

/交易

受益人

*1、交易的实际受益人：□本人 □他人，请说明：

*2、实际控制投资者的自然人：□本人 □他人，请说明：

*3、是否属于以下类型人员？ □否 □是 （选“是”，请进一步勾选，并填写财产、资金来源以及交易目的）：

□外国政要及其特定关系人 □国际组织的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特定关系人

财产、资金来源： 交易目的：

资料变

更
变更事项及内容：

本人保证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保证此申请表所填信息及向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所提交的其他所有信息资料

均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并对其承担责任。当本人提供的信息资料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分类的，将及时通知贵司并办理资

料变更。本人保证用于投资的资金来源及用途合法，并对其承担责任。本人保证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各项法律、

法规和规定，愿意承担所有投资风险，并自愿履行投资者的各项义务。本表由本人自行填写，本人已阅读本申请表所附《业务办理

须知》，并自愿遵守相应条款，特此确认。

投资者签署： 日期: 年 月 日

直销中心填写 经 办 人 员： 复 核 人 员： 直 销 业 务 章：



账户类业务办理须知（个人版）

本基金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称“中国证监会”）注册发行/本资产管理计划已具备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发

行要求，上述注册或报备，均不表明中国证监会/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本基金/资产管理计划的价值和收益做出实质性判断和保

证，亦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资产管理计划没有风险。

本表格适用于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发行的公募基金和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个人投资者开户需提交的资料：

1) 填妥、本人签署的《账户类业务申请书（个人版）》；

2) 填妥、本人签署的《电子交易协议书》（如需要）；

3) 填妥、本人签署的《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评估问卷（个人版）》（普通投资者填写）

4) 填妥、本人签署的《投资者权益须知》；

5) 填妥、本人签署的《个人信息保护政策》；

6) 填妥、本人签署的《个人客户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7)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签署）；

8) 指定的投资者本人银行账户的银行卡（除信用卡外）正反面复印件（签署）；

9) 本公司规定的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个人投资者办理变更账户资料信息、银行账户信息及注销基金帐号等业务需提交的资料：

1) 填妥、本人签署的《账户类业务申请书（个人版）》，写明所需变更内容；

2) 变更银行账号须提供新银行卡（除信用卡外）正反面复印件（签署）；

3)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正反面复印件（签署）；

4) 申请变更姓名、证件类型、证件号码等业务时需提供户口所在地公安机关或所在部队、武警部队政治工作部门出具的确

认原证件类型及号码的证明文件及新的身份证明文件；

5) 本公司规定的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注意事项：

1) 本公司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及实际业务办理需要调整上述需提交的资料要求，具体请以业务办理时本公司的实际规定为准；

2) 同一有效证件号码只可开立一个基金账户；

3) 本直销中心受理的账户业务申请，并不表示对本申请予以确认，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为准；

4) 投资者可于 T＋2个工作日通过客服电话、网站或本直销中心查询账户类业务申请是否成功；

5) 投资者资料变更申请一经确认，所有交易均以新的资料信息为依据；

6) 投资者需按规定完整、准确填写相关资料，并保持更新，以确保自身权益；

7) 个人投资者的银行账户名称必须与投资者名称严格一致；

8) 请根据以下职业分类明细填写《账户类业务申请书》（个人版）中的对应内容：

职业分类表

编号 职业 编号 职业 编号 职业

1 党政机关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14 珠宝、黄金等贵金属行业服务人员 27 国际组织工作人员

2 工程、农业专业人员 15 文化、体育和娱乐服务人员 28 离退休人员

3 法律、会计、审计、税务专业人员 16 典当、拍卖行业服务人员 29 个体工商户（含淘宝店自营等）

4 经济和金融专业人员 17 艺术品或文物收藏行业服务人员 30 无业

5 宗教人士等特殊职业人员 18 废品、旧货回收服务人员 31 学生

6 其他专业技术人员 19 交通运输、仓储、邮政业服务人员 32 人民团体或群众团体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7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行政工作人员 20 信息运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人员 33 社会组织（团体、基金会等）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8
民主党派、工商联、人民团体或社会

组织等单位工作人员
21 居民、健康服务人员 34 科学研究及教学人员

9 人民警察、消防、应急救援人员 22 其他社会生产和社会服务人员 35 文学艺术、体育专业人员

10 批发与零售服务人员 23 民主党派和工商联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36 新闻出版、文化专业人员

11 房地产服务人员 24 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 37 卫生专业技术人员

12 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及管理人员 25 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13 旅游、住宿和餐饮服务人员 26 军人

特别提示：投资者应保证提供的资料和填列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因投资者不按照规定提供相关信息或提供信息不真

实、不准确、不完整导致的一切后果由投资者本人自行承担；当投资者所提供的信息资料发生重要变化、可能影响分类的，应及

时告知本公司并至本公司办理资料变更手续。

http://www.xyfunds.com.cn/data/20110413162713fxgr.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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